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督察

主管部门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项目资金                    （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44.630000 145.500000 98.909394 10.00 67.98% 6.8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44.630000 145.500000 98.909394 10.00 67.98% 6.80 

     上年结转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督察，进一步促进各行业部门对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
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各项工作的落实落地，促进各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相关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从
而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水平的稳步提升。

一是完成了“4·18”重大火灾事故整改安全生产专项督察
。以市委、市政府名义组建2个安全生产专项督察组，围绕
北京丰台长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消防
救援总队、丰台区等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察。
二是完成了2024年度对12个市级行业部门的安全生产综合
督察工作。市安委会办公室以市委、市政府名义组建3个安
全生产综合督察组，采取驻地督察与常态化督察相结合的
方式，对市教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12个市级部门2023
年以来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开展综合督察，并分别
形成针对性督察反馈意见。通过督察，既帮助各单位精准
发现问题、深化思想认识，又推动立行立改与长效治理，
持续传导责任压力，切实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
责任"转化为“具体行动”，以督察实效筑牢城市安全发展
底线。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对全市15个行业部门开展综合督
察；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2个
主题的专项督察。

＝15场次 16场次 30.00 30.00 

时效指
标

每年12月15日完成各项督察工作 ＝2场次 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30.00 30.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金额内
≤145.500万

元
98.909394 10.00 8.00 

年初批复金额
344.63万元，后
因工作调整，批
复金额调整至

145.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促进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和各相关部门监管责任的
落实，从而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水平的稳步提升。

促进各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和
各相关部门监
管责任的落

实，从而推动
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水平的稳

步提升。

通过开展督察工作，
切实推动各责任主体
深入落实安全生产和
消防工作责任制，推
动各有关行业部门及
企事业单位构建科学
完备、执行有力的安
全管理体系，确保了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取
得实效。同时，督察
工作有效强化了市政
府有关部门、安全监
管人员及企事业单位
的安全责任意识，推
动形成更好统筹发展
与安全的思想共识。
在此基础上，各方主
体主动将安全理念融
入日常工作，积极参
与隐患排查治理，有
效防范化解了重大安
全风险，从源头上遏
制了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提升了全市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整体水平，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
全屏障。

20.00 20.00 

总分： 100.00 94.80 


